
一、通報高風險家庭步驟

	發現高風險家庭


	填寫高風險家庭評估表


	通報縣市政府社會局


	致電縣市政府社會局聯繫確認是否收到傳真


二、哪些家庭需要被通報轉介？

家中有18歲以下同住之子女，且因發生高風險家庭評估表中的一項或多項因素，而無法獲得適當的照顧【包括適當的管教與基本需求(飲食、衣著、居住、就醫、健康、安全等)】，且非家庭暴力、兒童保護及性侵害個案者。

高風險家庭評估表指標
1、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幼子女與人同居、頻換同居人、或同居人從事特種行業、藥酒癮、精神疾病、犯罪(家暴)前科等。

2、 家中兒童/少年之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

3、 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4、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5、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6、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三、高風險家庭預防性服務提供哪些服務內容？

1、 保障兒童少年在家中的安全。

2、 提供就業與經濟改善上的協助。

3、 改善案主的基本生活品質。

4、 提升照顧者的親職功能。

5、 協助案家建立解決問題及應變危機能力。

四、高風險家庭預防性服務個案需符合哪些開案指標？

1、 家中有18歲以下同住之未成年子女。

2、 案家情形需符合高風險家庭評估表所列的狀況，且確實因此導致孩子無法獲得適當照顧。

3、 家庭本身與週遭親友缺乏足夠上述危機之因應能力。

4、 非已構成之兒虐、家暴或性侵害案件。

5、 無其他社福單位或系統提供服務中個案。

6、 案家需要有無強烈抗拒與基本接受服務之意願。

最後，如何扮演好一位通報者的角色？

1、  提高通報的精準度 →填寫評估表時請注意多收集資料，盡量清楚描述【案家的功能有何障礙？孩子的處境如何？可能面臨什麼樣的危機？】以便讓評估的社工能確定案家是否處於危機狀態、並進一步提供後續處遇協助。

2、  不重複通報 →避免資源重疊與多頭馬車的情況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與受助者獲得資訊錯亂的情況產生。【若已構成兒虐、家暴及性侵害案件，請直接通報113婦幼保護專線、若為中輟生問題與學生行為偏差輔導，請通報縣市教育局中輟生復學系統及社工中心03-5527339】。
3、 對服務抱持適當期待 →改變非一蹴可及，【對於案家改善的幅度與速度，請抱持著合理的期待，避免對社工及案家提出立即改善奏效的要求】。
4、  通報或轉介後請留步 →高風險家庭預防性服務是一項跨專業領域的整合性團隊工作，所以您必須是此一團體中不可缺少的一員，您的每一份關心都是幫助高風險家庭重新站起來的力量，請與我們一同關心並守望高風險家庭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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